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二届大会于 1999 年 10 月 17 日~24 日在墨西哥通过） 

  

  

前言 

乡土建筑遗产在人类的情感和自豪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已经被公认为是有特征的和有魅力

的社会产物。它看起来是不拘于形式的，但却是有秩序的。它是有实用价值的，同时又是美

丽和有趣味的。它是那个时代生活的聚焦点，同时又是社会史的记录。它是人类的作品，也

是时代的创造物。如果不重视保存这些组成人类自身生活核心的传统性和谐，将无法体现人

类遗产的价值。 

乡土建筑遗产是重要的；它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基本表现，是社会与其所处地区关系的基本表

现，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表现。 

乡土建筑是社区自己建造房屋的一种传统和自然方式。为了对社会和环境的约束做出反应，

乡土建筑包含必要的变化和不断适应的连续过程。这种传统的幸存物在世界范围内遭受着经

济、文化和建筑同一化力量的威胁。如何抵制这些威胁是社区、政府、规划师、建筑师、保

护工作者以及多学科专家团体必须熟悉的基本问题。 

由于文化和全球社会经济转型的同一化，面对忽视、内部失衡和解体等严重问题，全世界的

乡土建筑都非常脆弱。 

因此，有必要建立管理和保护乡土建筑遗产的原则，以补充《威尼斯宪章》。 

  

一般性问题 

1. 乡土性可以由下列各项确认： 

某一社区共有的一种建造方式； 

一种可识别的、与环境适应的地方或区域特征； 

风格、形式和外观一致，或者使用传统上建立的建筑型制； 

非正式流传下来的用于设计和施工的传统专业技术； 

一种对功能、社会和环境约束的有效回应; 

一种对传统的建造体系和工艺的有效应用。 

2. 正确地评价和成功地保护乡土建筑遗产要依靠社区的参与和支持，依靠持续不断地使用

和维护。 

3. 政府和主管机关必须确认所有的社区有保持其生活传统的权利，通过一切可利用的法律、

行政和经济手段来保护生活传统并将其传给后代。 

  

保护原则 

传统建筑的保护必须在认识变化和发展的必然性和认识尊重社区已建立的文化特色的必要

性时，借由多学科的专门知识来实行。 

当今对乡土建筑、建筑群和村落所做的工作应该尊重其文化价值和传统特色。 

乡土性几乎不可能通过单体建筑来表现，最好是各个地区经由维持和保存有典型特征的建筑

群和村落来保护乡土性。 

乡土性建筑遗产是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这种关系在保护方法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予以考虑。 

乡土性不仅在于建筑物、构筑物和空间的实体构成形态，也在于使用它们和理解它们的方法，



以及附着在它们身上的传统和无形的联想。 

  

实践中的指导方针 

1.      研究和文献编辑工作 

任何对乡土建筑进行的实际工作都应该谨慎，并且事先要对其形态和结构做充分的分析。这

种文件应该存放于公众可以使用的档案里。 

2. 场所、景观和建筑群 

对乡土建筑进行干预时，应该尊重和维护场所的完整性、维护它与物质景观和文化景观的联

系以及建筑和建筑之间的关系。 

3. 传统建筑体系 

与乡土性有关的传统建筑体系和工艺技术对乡土性的表现至为重要，也是修复和复原这些建

筑物的关键。这些技术应该被保留、记录，并在教育和训练中传授给下一代的工匠和建造者。 

4. 材料和部件的更换 

为适应目前需要而做的合理的改变应该考虑到所引入的材料能保持整个建筑的表情、外观、

质地和形式的一贯，以及建筑物材料的一致。 

5. 改造 

为了与可接受的生活水平相协调而改造和再利用乡土建筑时，应该尊重建筑的结构、性格和

形式的完整性。在乡土形式不间断地连续使用的地方，存在于社会中的道德准则可以作为干

预的手段。 

6. 变化和定期修复 

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一些变化，应作为乡土建筑的重要方面得到人们的欣赏和理解。乡土

建筑工作的目标，并不是把一幢建筑的所有部分修复得像同一时期的产物。 

7. 培训 

为了保护乡土建筑所表达的文化价值，政府、主管机关、各种团体和机构必须在如下方面给

予重视： 

（1）按照乡土性原则实施对保护工作者的教育计划； 

（2）帮助社区制定维护传统建造体系、材料和工艺技能方面的培训计划； 

（3）通过信息传播，提高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乡土建筑意识； 

（4）用于交换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有关乡土建筑的区域性工作网络。 

  

（赵巍译，《时代建筑》2000 年第三期。） 


